
附件2：

2012年北海市 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面试须知
一、面试时间、地点

1、时间：2012年6月13日（星期三）当天8：30-15:00左右（中午不休息）
2、地点：北海市人才市场（北海市北京路与西南大道交汇处）
二、面试内容和方式
面试以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，主要考察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应变和情绪控制能力、人际交往能力、言语表达能力等。
三、面试程序
1．考生于6月13日上午7:30前持本人毕业证原件和学位证原件（应届毕业生不需要提供）、身份证原件及盖章的《广西壮族自治区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报名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经工作人员核验后进入指定的候考室，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,进行抽签确定参加面试的先后顺序。

2．考生按顺序由引导员引导进入考场，按确定的面试题目及要求回答问题，具体答题限定时间以题本注明时间为准。

3．面试结束后，考生退场，由引导员引导进入指定的休息室等候公布面试成绩。

四、面试注意事项
1．考生必须携带毕业证原件和学位证原件（应届毕业生不需要提供）、身份证原件及盖章的《广西壮族自治区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报名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，在规定时间内验证合格才能参加面试，违者视为自动弃权，取消面试和录用资格。
2．考生必须严格遵守面试纪律和考场规则，按面试程序和要求参加面试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规定，影响面试。

3．考生须在6月13日上午7：30前到达指定候考室，持毕业证原件和学位证原件（应届毕业生不需要提供）、身份证原件及盖章的《广西壮族自治区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报名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进行验证和抽签（计分员负责，候考室工作人员协助，纪委督考员监督），确定面试序号，按面试序号参加面试。抽签开始时仍未到达候考室的，剩余签号由迟到考生抽选；面试当天上午8时前考生必须进入候考室，8时后未到达的考生不允许进入候考室，按自动放弃面试资格处理。
4．严禁考生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候考室，已携带进入候考室的，须关闭电源，交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。如不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的，一经发现，按违纪处理。

5．考生在候考过程中不得随便出入候考室，确要上厕所的，必须经工作人员同意由有关人员陪同监督。

6．考生不准以任何形式向其他人打听和询问面试内容；也不准在考试结束前，将考试内容透露给其他人，违反者将取消面试资格。

7．考生在面试时不得携带任何物品和资料进入面试考场。

8．考生面试一律用普通话回答问题。考生在面试时，只能报自己的面试序号，按面试抽签顺序号报“我是XXX号考生”，不能透露本人姓名、父母信息、籍贯、毕业院校、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。凡透露本人的姓名等情节严重的，面试成绩按零分处理。

9．参加结构化面试的面试时间为16分钟左右（具体以题本规定时间为准）。考生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必要的准备和思考。在每题规定的时间用完后，考生应停止答题。如规定时间仍有剩余，考生表示“答题完毕”，不再补充的，可转入下一题的提问。

10．考生在进行面试时，对主考官提问中的词语听不清楚的，可请求主考官复述一遍，但不得反问主考官。

11．考生面试时，不得在试题本上做任何记录，可在草稿纸上做简单记录。

12．面试结束，考生退场时不得将试题本及草稿纸带出考场。面试结束后，由引导员带离到考后休息室等候公布面试成绩，在等候公布成绩期间要服从休息室工作人员管理。

13．面试工作全天封闭式进行。

14．面试不收考试费，面试中餐统一安排,费用自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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